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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粮食和物资局关于印发2022年天津市粮食流通执法督查工作要点的通知

市粮食和物资局关于印发2022年天津市粮食流通执法督查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为贯彻落实2022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精神，根据《2022年天津市粮食和

物资储备工作要点》，结合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2022年天津市粮

食流通执法督查工作要点》，现予以印发，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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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天津市粮食流通执法督查工作要点

 

2022年，我市粮食流通执法督查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根治粮食购销领域系统性

腐败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健全粮食流通监管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储备执法督查，落

实“双随机、一公开”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要求，切实履行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职

责，维护我市粮食安全。

一、转变执法督查方式

（一）编制执法督查计划。按照全市粮食流通工作安排，结合辖区工作实际，编制

年度执法督查计划，明确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事项，包含检查依据、事项、范围、方

式、时间等内容，3月31日前报市粮食和物资局备案。上级部门有特殊安排和要求的，应

及时调整年度执法督查计划。

（二）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充分运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方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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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粮食系统“双随机”抽查应用平台等系统在监督检查中的积极作用，持续完善“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动态调整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人员

名录库，检查结果依规公开。积极参加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做好粮食收购检查。

（三）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推动信用平台建设，落实好《天津市粮食行业信用

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开展我市首次粮食行业信用评价，厘清纳入监管范围的企业

底数，进一步建立完善粮食经营者信用档案，根据粮食企业信用状况实施分级分类监

管，依法依规开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二、强化政策性粮食执法督查

（四）开展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按照国家关于开展2022年全国政策性粮油库存检

查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总结历年清仓查库工作经验，聚焦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突出

问题，加大对储备粮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的检查力度，出实招、讲实效，切实发现解

决粮食库存管理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五）做好国家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检查。督促指导粮食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政策，

依法治理“出库难”。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强化协同监管，切实加强饲用稻谷等定向销

售粮食的监管，严防加工转化用粮流入口粮市场。

三、扎实开展粮食流通执法督查

（六）强化粮食收购检查。根据收购市场形势变化，结合2022年夏、秋粮收购监督

检查，调整监管工作重心，强化监管措施，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坑农、害农行为，对收

购企业是否备案、是否及时支付农民售粮款、是否建立经营台账并按规定报送收购统计

报表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合检查，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

（七）做好社会粮食流通检查。开展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等执法检查，重点

检查粮食经营台账是否建立，统计报表数据是否真实，粮食收购、销售、库存等数据是

否准确；9月1日至10月上旬，对粮食收购、加工、销售企业的最低和最高库存量进行核

定，规范粮食经营者经营活动，督促企业认真履行最低最高库存量义务，10月15日前完

成核定工作并报送汇总表（附件1-3）。

四、加大案件核查处置力度

（八）做好12325热线宣传和案件查办。贯彻《12325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

举报处理规定》，做好热线宣传，持续扩大热线知晓度。学会、用好12325热线系统，切

实提高线索查办质量和效率。巩固扩大“亮剑2021”专项执法行动成效，深入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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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国务院相关部委 相关政府网站

相关粮食和物资储备网站 廉韵津沽

附件：

涉粮违法违规问题，依法实施行政处罚，进一步加强行政处罚震慑力度。对重大典型案

件直查快办，定期集中予以曝光，进一步树立执法权威。

（九）强化横向交流。强化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机构与业务机构以及运营管理企

业之间的横向交流，相互交换问题线索、通报案件进展，及时查办违法案件、堵塞管理

漏洞，形成监管合力。

（十）注重部门间、区域间协作。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扰乱粮食市场秩

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京津冀三地粮食行政执法协同。对粮食行政执法中发现的违纪

违法犯罪问题线索，及时移交纪检监察和公安机关。

五、强化执法督查基础工作

（十一）加强业务学习。加强粮食流通和行政执法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与

法治部门、法律顾问等的沟通联系，深入研究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法定职

责的履职程序以及案件查办的工作流程，做到法规熟悉、业务精通。

（十二）提升执法效能。严格执行《粮食和物资储备执法督查工作规程》，强化粮

食流通监督检查和案件调查力度，科学开展执法检查，大力压减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

依据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十三）严格材料报送。及时记录日常监督检查结果和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并体现

在监督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表等相关报表中，按要求填写报送，确保内容真实准确，相关

文书归档备查。

市粮食和物资局将在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中加强相关内容的考核力度，适时进行督

导检查。

 

附件：1．2022年粮食收购企业最低最高库存量核定汇总表

2．2022年粮食销售企业最低最高库存量核定汇总表

          3．2022年粮食加工企业最低最高库存量核定汇总表
附件1-3.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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